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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專利師法開始運作了 

【本社訊】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間三讀通過之「專利師法」，是自七十七年

十一月送立法院審議，歷經長達將近十九年努力的成果。此次專利師法草擬及審議過程，

能獲得各界共識，主要係前智慧局蔡局長持續努力之成果，通過之專利師法業於九十六

年七月十一日經總統令公布，並自九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施行。 

依專利師法草案說明所述：訂定專利師法主要為配合推動知識經濟、發展相關產業

及建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優質環境，以達成「推動專業服務」、「建立證照制度」、「強

化專利師管理」及「保護專利申請人權益」之目標，因此，制定專利師法以規範專利代

理人資格與管理。 

於專利師法未制定前，主管機關經濟部依專利法第十一條第四項之規定訂定專利代

理人管理規則，依該規則明定充任專利代理人資格為： 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有住所，無

專利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條之情事（消極資格），並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向專利專責

機關申請核發專利代理人證書，登記為專利代理人：「一、 取得法官或檢察官或律師或

會計師或技師資格者。二、 畢業於專科以上學校，並曾在專利專責機關擔任專利審查事

務三年以上者。」 

固然，往後專利師法將取代專利代理人管理規則，惟從專利代理人資格的取得而言，

專利師法的制定，主要在落實須經專利師專業考試始能取得專利代理人資格。又專利師

法之立法亦源自現行專利法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四項「代理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

專利師為限。」「專利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法律未制定前，代理人資格之

取得、撤銷、廢止及其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故於此略述專利師法要

點如次： 

一、經專利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專利師證書者，得充任專利師（第三、五條）。 

二、專利師應經職前訓練合格，並向專利專責機關登錄及加入專利師公會，始得執行業

務（第六條）。 

三、專利師執行業務之方式：1、設立事務所或由二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2、受僱於

辦理專利業務之事務所。 

四、專利師有違法情事者，應付懲戒（第二十五條）。 

五、未取得專利師資格或未符法定執業要件而受任辦理專利師業務者，應予處分（第三

十二條）。 

六、具有一定資格條件且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得申請專利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但應

於專利師法施行後三年內經專業訓練合格，始申請核發專利師證書（第三十五條）。 

七、本法施行前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者，於本法施行後，得繼續從事專利師之業務（第

三十六條）。 

八、專利師對於下列案件，不得執行其業務：1、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專利師，曾受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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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對人委任辦理同一案件。2、曾在行政機關或法院任職期間處理之案件。3、

曾受行政機關或法院委任辦理之相關案件。（第十條）專利師不得有下列行為：1、

矇蔽或欺罔專利專責機關或委任人。2、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3、洩漏或盜用

委任人委任案件內容。4、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啟事。5、允

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第十二條） 

九、專利代理人對於下列案件，不得執行其業務：1、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專利師或專利

代理人，曾受委任人之相對人委任辦理同一案件。2、曾在行政機關或法院任職期間

處理之案件。3、曾受行政機關或法院委任辦理之相關案件。專利代理人不得有下列

行為：1、矇蔽或欺罔專利專責機關或委任人。2、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3、洩

漏或盜用委任人委任案件內容。4、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啟事。

5、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第三十八條） 

依照專利師法之規定，必須經國家考試及格，才能取得專利師執業資格，且專利師

應經職前訓練合格，並向專利專責機關登錄及加入專利師公會，始得執行業務。固對提

升專利代理人之素質，有很大的助益。但對已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者，縱未取得專利師

證書，固得繼續從事專利師法第九條規定之專利師業務，可惜專利師法卻未賦予專利代

理人加入專利師公會之資格與權利，對從事專利業務之專利代理人之規範似有不足；另

依律師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及其他依法得

代理之事務」之明文，律師依律師法得代理專利事務，同樣專利師法亦未對此加以規範，

故將來對律師從事代理專利業務究比照專利師還是專利代理人，或是另有規定，故此亦

屬規範不足。 

另為配合專利師的考試，於此提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草

案中有關應考試資格、已領有專利證書之專利代理人免試取得專利師之規定及考試科目

等規定，以供參考： 

一、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理、工、

醫、農、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智慧財產權、設計、法律、資訊管理等相關學院、

科、系、組、所、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2、 普通考試技術類科考試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第五條） 

二、中華民國國民於專利師法施行前，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有證明文件者，得申請全

部科目免試： 

1、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技師、律師或會計師考試及格，且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從

事專利師法第九條所定業務一年以上。 

2、 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

轉任公務人員，實際擔任專利實體審查工作二年以上，且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從

事專利師法第九條所定業務一年以上。 

3、 經專利專責機關聘用為專任之專利審查委員，實際擔任專利實體審查工作二年以上，

且領有專利代理人證書，從事專利師法第九條所定業務三年以上。 
前項申請全部科目免試，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前申請，逾期不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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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第六條） 

三、本考試應試科目： 

1、專利法規。 

2、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3、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實務。 

4、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與微積分。 

5、專業英文或專業日文(任選一科)。 

6、工程力學或生物技術或電子學或物理化學或基本設計或計算機結構(任選一科)。 

前項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除專業英文、專業日文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

外，其餘應試科目均採申論式試題。（第十條） 

再談及商標師法草案，依現行商標法第八條第二項明文規定：「商標代理人應在國內

有住所；其為專業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商標師為限。商標師之資格及管理，以法

律定之。」因此，商標師法的立法也是主管智慧財產權業務之主管機關經濟部與專責機

關智慧財產局急於促成。惟有鑑於專利師法之立法過程歷時近二十年，故智慧局於其九

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告之商標法修正草案有提出以下方案：商標代理人之資格及管

理，規劃下列三種方案： 

一、比照專利師法，另訂單行法規規範，非經考試（考試院舉辦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

試）及格並領有證書，不得執行業務。 

二、比照證券投資業務人員模式，由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自行舉辦資格考試，關於

從業人員之資格條件、行為規範、訓練等事項，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 

三、執行商標代理人業務不以通過資格考試為限，然通過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構之訓練

課程，由主管機關發給訓練合格證書，作為其具有執行商標代理人業務能力之認證。 

我國商標主管機關訂定商標師法之立法旨意如同專利師法，主要為提升商標代理人

素質，除了便於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之管理外，真正要顧及的就是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

益。不過於此仍要呼籲主管機關，將來不論選擇何種方案，亦盼能兼顧其他法律的規定，

如律師法有律師得辦理商標事務；會計師法有會計師充任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

人等明文。 

有關專利師法自今年一月十一日開始施行，我們一方面期待專利師制度能穩健運

作，另方面也期待商標代理人制度也能早日建立，以讓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更臻完善。  


